
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社会实践管理办法（试行）

为了进一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促进研究生培养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增强研究生服务国家、

服务社会的责任感，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竞争力。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31 号）文件精神以及《四川大学研究生课程管理办法》、

《四川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实践育人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特制定华西

临床医学院研究生社会实践管理办法，从 2019 级开始实施。

一、社会实践形式

1. 挂职锻炼

到国际组织、地方政府机关、医疗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加强研究生对一线工作的认识。

2. 志愿服务

向社会提供无偿援助，主要指支教、社区服务、助老助残等各种志愿活动。

3. 医疗服务

向社会提供医疗义诊、医疗咨询及健康宣教等服务，帮助提高社区、贫困地区、国家建设一线等

地区的群众或员工的健康素质。

4. 科教服务

通过开展人员培训、科教讲座、联合攻关等方式，解决当地医院、学校等单位在医学、学术或管

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5. 社会调研

围绕特定社会问题展开调查研究，运用专业知识以及分析方法，形成专业、详实的调查研究报告。

6. 其他形式

经学院认定批准，参加一定时间的公益活动以及学校组织研究生参加的为校内外服务的其他活动。

二、参与对象范围

1.必修范围：全体博士研究生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2.免修范围：

（1）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2）其他（需由本人提出申请，情况说明（附相关证明），经学院核实情况予以免修）：

1）有 1 年（含 1 年）以上工龄的博士研究生。

2）曾参加 4 周以上挂职锻炼、国际组织实习等社会实践活动并考核合格的。

3）赴国（境）外交流学习 3 个月以上的。

4）在校期间创业的。



三、组织形式

1. 在学院/医院党委领导下，由研究生部根据主题教育要求制定年度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实施办法。

2. 学院成立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主管书记、分管院长担任，成员由研究生部、学

院相关职能部门及科室负责人组成。

3. 每次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需要经至少 1 名指导老师（即活动负责人），指导老师主要负责社

会实践培训、日常联络、考核评比、团队总结等工作。

4. 学院统一组织的活动由学院负责交通、食宿、安全及意外保险；其他形式组织的，交通、食宿由

个人或相关部门负责。

5. 研究生社会实践可安排在 7-8 月份的暑期以及 1-2 月份寒假进行，每年参加社会实践时间至少是 1

周（5 个工作日），可集中安排，也可分多次进行。

6. 研究生学生活动经费中须保证至少 15%用于社会实践活动。

四、考核办法

1. 研究生社会实践作为研究生综合素质课程的必修环节进行统筹管理。

2 研究生需在活动开展前一周内安全报备，校外活动者提交安全承诺书。

3. 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结束时，应撰写个人社会实践报告。每人每学年提交 1 份报告。

4. 学院根据社会实践报告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为：优秀/通过/不通过。考核优秀的学生可以

参评“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以及“四川大学社会实践优秀学生”，考核不通过

不能完成综合素质课程学分，影响毕业资格审查。

（1）以下之一，社会实践考核：不通过

①未达到社会实践 1 周/学年实践任务要求的。

②未按要求提交社会实践报告的。

③违反学校、学院等规章制度，造成不良后果的。

（2）以下之一，社会实践考核：优秀

①在社会实践工作中表现突出、实践效果显著或作出一定贡献的。

②社会实践总结报告真实全面、在宣传工作中得到特别表彰。

本办法由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

2019 年 10 月 16 日


